
國立中山大學 113 年度校務基金內部稽核計畫 

壹、法規依據 

本計畫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內部稽核作業

要點」辦理。 

貳、稽核目的 

為強化本校校務基金執行效能，藉由稽核人員獨立超然立場，執行

校務基金稽核業務，協助及覆核各單位有關校務基金之內部控制

程序執行情形，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並持續追蹤改善情形等，以健全

財務及強化校務基金執行成效，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

提升校務行政績效。 

參、風險評估及擇定稽核項目標準 

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第十三點規定略以，內部稽核單

位為檢查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或查核機關資源使用之經濟、

效率及效果，以及發揮預警之前瞻功能，依其規定檢視機關風險評

估或績效達成程度等情形，就高風險或主要核心業務優先擇定稽

核項目。例如：1、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見，

經審計部追蹤查核結果仍待繼續改善，並再綜合研提審核意見者，

應稽核其檢討改善情形。2、跨機關整合業務、占機關年度預算比

例較高之業務、久未辦理內部、外部稽核或評估之業務、影響政府

公信力之潛在風險案件、進度嚴重落後或停工六個月以上或因故

解除契約等公共工程案件，稽核其執行情形或成效等。3、利用資

訊系統自動處理業務控管流程或資料勾稽比對案件之資料異動紀

錄，以及資訊系統間資料介接傳遞以人工處理控管流程或勾稽比

對之案件，經評估存有遭蓄意竊取、竄改或洩漏資料等風險者，稽

核其資訊系統管理機制。4、其他重大議題包括內部重要會議列管

事項、立法院質詢案件、監察院彈劾、糾正（舉）或提出其他調查



意見之案件、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見、上級

與各權責機關（單位）督導等所列待改善事項、中央廉政委員會及

各機關廉政會報所提相關議題及外界關注事項等。 

肆、年度稽核項目及稽核方式 

一、108-112年力行開源節流措施辦理成效稽核(書面查核)： 

(一) 近年來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經營管理情形，將

研謀開源節流措施列為審核重點。 

(二) 為求財務永續，達成年度預算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目標，依

「國立中山大學開源節流實施要點」，將校務基金執行績效列

入年度稽核計畫。 

(三) 綜上，本校 108-112 年度力行開源節流成效列為年度重點稽

核項目。 

二、112年度各項招生試務工作酬勞稽核(實地查核) 

(一) 依據本校 112/10/11 奉核在案之 112 年度第 1 次內部控制制

度稽核報告，稽核建議：招生試務工作酬金支給應依法執行，

且其支給情形，應提送稽核人員稽核。 

(二) 爰將 112 年度教務處承辦之各項招生試務；全球產學營運及

推廣處承接之中鋼 112 年新進人員甄試試務案，列入年度稽

核重點，採實地查核。 

三、112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稽核(調案查核)： 

(一) 為確保強化本校執行補助計畫經費支用之合規性，112年度本

校獲高教深耕計畫經費逾 4 億，佔當年度校務基金總預算比

例頗高，且久未辦理內部、外部稽核，具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

業要點所訂之風險因子。 

(二) 爰將高教深耕計畫經費 112年 11月結報核銷案及一個研究中

心補助計畫案，列入年度稽核重點，進行調案查核。 

四、112年度國科會補助計畫案件稽核(調案查核)： 



(一) 依據國科會 108 年 9 月 23 日科部計字第 1080063629 號函示

略以「為強化支用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之合規機制，請發揮內

部稽核職能，於國科會派員實地查核前，按國科會規定應配合

之稽核項目，完成稽核國科會抽查年度之補助計畫經費支用

合規情形，以達自我管理之目的。」列入年度稽核重點。 

(二) 依國科會 112 年度補助計畫金額，抽核 5%案件，採實際調案

查核。稽核項目：依照國科會函文規定「學研機構應稽核項目

表」辦理。 

(三) 另盤點 112 年度國科會計畫新增財產 5%案件，以建全財產管

理制度。 

伍、稽核期程：113年 1月至 12月。 

陛、稽核作業： 

一、本稽核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由校務基金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作業。 

二、稽核報告陳請校長核定並向校務會議報告。 

三、校務基金執行缺失、異常事項及興革稽核建議等，送相關單位研

提改善與辦理情形，由稽核人員定期追蹤其改善情形。 

柒、本計畫係就校務基金之財務狀況進行稽核規劃；其他行政管理及內

部控制作業稽核，另由年度內部控制監督稽核計畫進行。 


